
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學 - 歡迎您的蒞臨
桃園市109年度原住民族學生特殊傑出人才獎勵金∼申請者請洽註冊組
獎學金公告
發表人: mis管理者

張貼時間 : 2020/3/30 8:37:52

說明：

一、依據桃園市原住民族學生獎助要點辦理。

二、獎勵對象：

(一)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就讀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國民小學至大專院校日間部原住民族學

生，前一年度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縣市級或全國級原住民族族語競賽、體育競賽及藝能競賽獲獎者或

團體。但不含各級學校進修部、推廣進修班、建教班、在職專班、進修補習學校、遠距教學、學分班

、在職進修班、延長修業年限及研究所學生。

(二)上開規定之獲獎團體，應由同一所學校學生組成，且學生均須符合前述規定之資格。

三、申請期限及程序：

(一)申請期限：109年4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

(二)辦理地點: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三)申請方式:由就讀學校於申請期限受理申請，並初審申請人申請文件及造具申請學生名冊，於109

年5月6日前(星期三)前函送(紙本發文)將申請表件與學生清冊一併寄(送)達本局辦理複審(受文者:桃

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四、申請人如已領取與本要點各項之同性質獎勵者不得申請。

五、敬請學校承辦單位確實依照附表(應備文件查核單)檢核學生申請表件，以利辦理複審作業進度及

後續相關事宜。

 

http://163.30.201.137 2024/5/6 2:00:57 - 1

http://163.30.201.137
mailto:mis@mail.dpjhs.tyc.edu.tw

